
粤交法函〔2015〕197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调整省直有关部门职能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，

省海峡办：  

现将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直有关部门职能的

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4〕71 号）有关我厅的职能调整目录转发给

你们，请按照表格中“备注”栏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其中行政

处罚第 170-175 项关于琼州海峡轮渡运输执法下放至湛江市徐闻

县，以徐闻县交通运输局的名义实施。省直其他部门的职能调整

目录可以登录省政府、省编办网站查阅。 

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5 年 1 月 2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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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法制办，省编办。  


